
蘭雅國小 115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後照顧班（安親班）簡章 
1.依據：臺北市國民小學全面推動「課後好安心」課後照顧服務實施計畫。 

2.目的：照顧弱勢家庭、促進兒童健康成長、支持婦女婚育及使父母安心就業。 

3.日期：115.08.31（一）至 116.01.19(二）止。 

4.對象：本校 1～6 年級確實需要課後照顧之學生，經家長同意後自由報名參加，額滿為止。 

5.編班：依報名人數採年段混合編組方式進行，學期中會視需要調整班級，如無法接受者請勿報名。 

6.內容：兼顧家庭作業寫作、閱讀、體能活動及生活照顧，但不含親子共作部分。 

7.師資：符合「臺北市國民小學課後照顧服務班及課後學藝活動實施要點」規定之合格師資。 

8.報名：即日起至 115.06.12（五）止。 

9.請掃描 QR CODE 或是點選下列連結填寫表單進行報名 

https://www.lyps.tp.edu.tw/nss/p/lypsac 
10.繳費：請依開學後發放之繳費三聯單所載訊息繳納費用；逾期未繳費者視同棄權，其名額由候補者依

序遞補，恕不另行通知。應繳費用達 1 萬元以上，始採分期付款方式；採分期繳費者，第 2 期

費用限以現金至總務處繳納。 

11.收費金額係依實際開辦服務時數核算，「115.9.25 中秋節補假、115.09.28教師節放假、115.10.09國

慶日補假、115.10.26光復節補假、115.11.23運動會補假、115.12.25行憲紀念日放假、116.01.01

元旦放假」等假日不上課之時數均已預先扣除，實際假期將以教育局公告之行事曆為依據，另行調整

之。」 

12.申請安心就學補助學生免繳費用，但必須配合學校規定辦理申請補助並繳交政府規定之證明文件，無

法配合申請或經台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定不予通過者須依規定繳交費用，教育局補助標準如有改變，則

隨之調整。 

13.低收入戶、身心障礙及原住民學生於本課後照顧班開班成功後，得優先並免費參加(亦須於報名期限

內繳交報名表)，惟需配合學校相關程序辦理申請補助款。 

14.依據臺北市國民小學課後照顧服務班及課後學藝活動實施要點規定，退費標準如下： 

(1) 於確定開班日前申請退費者，退還所繳費用之全部。 

(2) 115.10.12 以前申請退費者，不論是否開始上課，退還所繳費用之三分之二。 

(3) 115.11.30 以前申請退費者，退還所繳費用之三分之ㄧ。 

(4) 115.12.01 以後申請退費者，不予退費。 

15.相關問題請洽教務處 2836-6052：教學組長#212 教務主任#211 

16.費用：收費基準須以開班所需費用除以班級學生數之方式計算，故暫列以每班 15人之收費金額供參，

實際收取費用以台北市政府教育局公告費用標準並將待確定班級人數時重新調整之，下表僅試算

以每班 15名學生開班時之預估費用供參考： 

對象 時段 星   期 時    間 預估費用 
付款方式 分期付款 

一次付清 第 1 期 第 2 期（11/3） 

一二年級 

A 週一三四五 1200－1600 9162 9162   

B 
週一三四五 1200－1730 

16400 16400 8400 8000 
週二 1600－1730 

C 
週一三四五 1200－1900 

23639 23639 13639 10000 
週二 1600－1900 

三四年級 

B 
週三五 1200－1730 

11696 11696 6696 5000 
週一二四 1600－1730 

C 
週三五 1200－1900 

18934 18934 10934 8000 
週一二四 1600－1900 

五六年級 

B 
週三 1200－1730 

9715 9715   
週一二四五 1600－1730 

C 
週三 1200－1900 

16953 16953 8953 8000 
週一二四五 1600－1900 

照顧班開辦屬盈虧自負，政府未有任何補助，爰請家長報名時三思， 

盡量避免中途退班退費，導致鐘點費不足支應。 

https://www.lyps.tp.edu.tw/nss/p/lypsac


蘭雅國小 115學年度第 1學期 課後照顧班學生報名表 

 

  學生 班級：    座號：       姓名： 性別：□男  □女 

參加時段 

□ A 時段班：放學後至 1600  (A 時段班僅限 115 學年度低年級學生參加)   

□ B 時段班：放學後至 1730   

□ C 時段班：放學後至 1900 

主要接送人 姓名：                    關係：             電話： 

連絡電話 

住家電話： 

家長 1手機：                關係：       家長 1公司電話： 

家長 2手機：                關係：       家長 2公司電話： 

住家地址     市       區 

外配子女 是否為外籍配偶子女(含大陸籍)：□是 □否 

健康狀況 是否有特殊狀況需老師注意？ □沒有 □有，請敘述： 

用餐情況 是否訂營養午餐：□是 □否 

配合事項 

1. 干擾同學上課或行為問題造成班級經營困擾者，經勸導無效並通知家長協處後，予以 

  退班並依學校輔導管教辦法處理。 

2. 放學後如係家長來接者，請配合時間準時到校接小孩放學，如無法配合者請勿報名。 

3. 放學後學生如係自行返家者，請家長務必留意孩子的各項安全及返抵家門時間。 

4. 提早離校請先與老師聯絡，依學校規定到學校接孩子，並需憑外出單請假始可離校 

5. 如果請假不上課，必須通知導師轉知教務處。 

6. 課後班時段午餐自費，午餐訂購以整學期訂購為原則，如因特別需求，欲週期性退訂，

則請至學務處衛生組填寫退餐申請表，以便核算須繳費用。 

身分 

繳費別 

□一般生 □一次付清 □分期付款(應繳費用達 10000 元以上者，得分 2 期付款。) 

以下身份免繳費用，如教育局補助標準改變，則隨之調整補助方式。 

□身心障礙須持有身心障礙手冊 

□特殊教育學生：須持有鑑輔會手冊 

□原住民以戶籍登載為依據 

□低收入戶須持有低收入戶證明文件 

□中低收入戶須持有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 

□年收 35 萬以下且利息低於 2 萬以 114 年度稅籍資料為依據 

□家庭突遭變故須申請安心就學補助學生須提供相關證明文件 

□家庭情況特殊須安心就學補助學生家長須提供書面證明並配合學校申請補助 

家長簽名：                 日期：115年     月     日 


